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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 
 

主旨：檢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函轉嘉義市政府衛生局「鈺豐生物科技有

限公司製售-野生秦艽片(批號：WJ1903，製造日期：108 年 3 月

27日)」中藥材回收一案，為確保民眾用藥安全，敬請會員依規定

配合下架回收藥品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年 9月 30日高市衛藥字第 10838011500

號函辦理。 

  二、依據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108 年 9 月 27 日嘉市衛食藥字第

1081201151號函辦理。 

  三、案係新竹縣政府衛生局於該轄內蔡榮興中藥房抽驗旨揭中藥材(批

號：WJ1903，製造日期：108 年 3 月 27 日) ，經衛生福利部食品

藥物管理署驗出產品二氧化硫含量 863ppm(限量:150ppm以下) ，

檢驗結果不合格違反藥事法規定，爰啓動回收 。 

四、本案回收係屬第二級危害，為保障民眾用藥安全，如有案內批號

產品請立即下架勿再販售與使用並依藥事法第 80條配合下架回收

事宜。 

 

 

 


